条文3.1.17(“资源节约” 第7.2.2条)

审查要点：
1. 由于地下空间的利用受诸多因素制约，因此未利用地下空间的
项目应提供相关说明。经论证，建筑规模、场地区位、地质等建
设条件确实不适宜开发地下空间，并提供经济技术分析报告的，
本条可直接得分。
2.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是城市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措施之一。地下
空间的开发利用应与地上建筑及其他相关城市空间紧密结合、统
[bookmark: _GoBack]一规划，但从雨水渗透及地下水补给、减少径流外排等生态环保
要求出发，地下空间也应利用有度、科学合理。

审查材料：
1.绿色建筑设计专篇；
2.总平面图。
